
经过几十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亚太地区内财富以

惊人的速度在增加，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境内的财富增

长更是以几何倍数递增。 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的统计， 亚洲

亿万美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群体”人数首次超越北美。 截

至 2011 年底，在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共有亿万美元资产以上

的高净值个人 1.8 万人，相比较而言，北美有大约 1.7 万人，

而西欧则有约 1.4 万人。 另外， 据国内有关机构统计， 中

国个人资产在人民币 600 万元以上“高净值群体” 人数达到

270 万人，其中，亿万人民币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

6.35 万人。

而在 2006 至 2011 年的六年间，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跌

宕起伏的变化，国民财富管理意识及需求不断的觉醒，国内

财富管理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建立专门

的部门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其中以中金公司为代表的全方位

投行财富管理业务发展十分迅速。

中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群雄逐鹿 立足本土成关键

目前财富管理尤其是高端财富管理在中国还是一个较

新的概念， 无论在经营理念， 还是服务模式等方面都仍处

于摸索成长的阶段， 整体服务水平跟客户的需求也存在一

定差距。 但就发展机会而言， 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迫切需要

专业化的财富管理人才和机构， 财富管理业务存在巨大的

发展空间。

自 2007 年以来， 外资高端财富管理服务机构开始进入

中国，并不断深入发展，吸引了大批有针对性投资需求的潜

在投资者。同时，内资商业银行也不甘示弱，以私人银行并提

供产品等方式进入高端财富管理业务领域，并依托强大的网

络化优势，抢占了一批成熟高端投资者。 同时，信托、基金等

专业化理财机构也纷纷推出具有针对性的投资服务， 这极

大拓展了国内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的内涵和外延。

中金公司从 2007 年开始加快进入中国高端财富管理

领域的步伐，致力于为中国大陆市场上的高净值群体以及机

构投资者提供具有国际水准和差异化的专业投资服务， 已

成为国内财富管理领域较具代表性的专业机构。 中金公司

财富管理业务在引进外资银行高端财富管理先进经验的同

时， 组建和培养了一支具备国际化视野和丰富国际经验的

团队， 并依托于对中国境内资本市场的专业化把握， 对中

国政策和投资环境的熟悉， 推出了本土化的经营策略和一

对一的专业客户服务。

中金“一站式”服务领航财富管理

面对目前理财产品同质化问题较严重的现象，在中金公

司看来，“一站式” 服务是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 中金公司以高端客户为中心， 以打

造高品质、 个性化金融服务为导向， 为客户提供了业界领

先的投资产品， 涵盖多种资产类别、 行业领域， 包括股票、

固定收益产品、 中金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开放式基金产品

及其他监管机构允许销售的产品， 努力为客户提供 “一站

式”的产品服务。 中金公司更专门成立了支持财富管理部的

财富研究团队，着重从事产品研究、开发及二级市场的买方

策略研究。

除了以丰富的投资产品组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选择

外，中金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在投资服务层面也实现了“一站

式”到位。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执行总经理刘思谦表示：“中

金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从上市前到上市后一套完整的资本

市场解决方案，可提供的服务包括上市之前的辅导上市和首

次公开发行，首发上市以后的市值管理，再融资，上市以后的

二级市场交易，股份解禁以后的财富管理、专户管理、证券交

易和管理。 ”

实际上，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通过协调中金公司其他部

门如投行部、销售交易部、资产管理部等的资源和力量进行

交叉销售， 各部门扁平化的横向合作， 为客户提供上市、兼

并、 投资管理等全方位的跨越业务链条的资本市场 “一站

式”解决方案。

高端平台彰显专业品质个性服务

继承过往的业绩， 依托中金公司强大的投资研究实力，

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一向注重对客户投资理念、技巧的教育

和培养，定期为投资者举办宏观经济研讨会、股票投资策略

会，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宏观、行业及策略分析，与客户分享中

金公司最新的研究成果，帮助客户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中

寻找投资机会。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以持续深入的客户服务

来满足客户多角度、多层次的需求，搭建起与客户长期交流

的平台。

4 月 21 日，“2012 中金财富论坛” 在上海金茂君悦大酒

店举办。逾 550 位成功的企业家和高净值人士、 机构投资人

士与中金公司合作紧密的业内优质私人银行、 信托公司，

阳光私募及私募股权基金经理， 及中金公司财富管理部投

研团队等业内精英齐聚一堂。 中金财富论坛以买方策略会

形式展示中金公司最新的研究成果， 并引入大量的买方观

点， 获得了与会的金融投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此次论坛

的成功举办， 可以被看做是中金公司战略布局财富管理业

务的举措之一， 也是中金公司高端财富管理平台实力的集

中体现。

金融机构盘踞“财富中国”

中金公司领航“财富管理”

－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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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３３

号文件核准，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新华医疗”）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

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新华医疗全体股

东（总股本

１３４

，

３９４

，

０００

股），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配售

Ａ

股股份。 本次配股网上网下认

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５

日）结束。 现将本次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４０

，

３１８

，

２００

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

计，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次配股

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类别 股东认购合计 占可配售股份总数比例

有效认购股份

（

股

）

３９

，

６５９

，

１３６ ９８．３７％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

（

元

）

６２１

，

０６２

，

０６９．７６

—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新华医疗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４０

，

３１８

，

２００

股。 本

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由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本次新华医疗原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

１５．６６

元的价格，以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

算法原则取整。

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

日）收市，新华医疗股东持股总量为

１３４

，

３９４

，

０００

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５

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３９

，

６５９

，

１３６

股，认购金

额为人民币

６２１

，

０６２

，

０６９．７６

元，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４０

，

３１８

，

２００

股的

９８．３７％

，超过了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

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限制，同时新华医疗控股股东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全

额认购其可配股数

１１

，

６９２

，

２７８

股，故本次发行成功。

２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本公告见报当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７

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

日），本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

以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医疗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

：

赵毅新

联系人

：

季跃相

、

靳建国

电话

：

０５３３－３５８７７６６

传真

：

０５３３－３５８７７６８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

：

宋海涛

、

李波

联系人

：

谢亚文

、

封帆

、

于颖欣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３８７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特此公告。

发行人：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一、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诺安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生效公告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止

注：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进行份额分级。

Ａ

类基金份额简称“诺安货

币

Ａ

”，代码为

３２０００２

；

Ｂ

类基金份额简称“诺安货币

Ｂ

”，代码为

３２００１９

。

二、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

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

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

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可查

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

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

手续费

。

注：

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

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于每月

２２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若

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为非工作日，因此本基金于

４

月

２３

日

进行累计收益的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

３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广东发

展银行、宁波银行、温州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洛阳银行、齐

商银行、渤海银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中国银

河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金元证券、长江证券、南京证

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东海证券、德邦证券、中信金通证券、招商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

券、华泰证券、安信证券、江南证券、平安证券、东方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渤海证券、国

元证券、上海证券、新时代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齐鲁证券、宏源证券、中投证券、山西

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财通证券、

信达证券、日信证券、华龙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华融证券、大通证券、中原证券、国海证券、

西南证券、东兴证券、财达证券、华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红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以及天

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代销网点。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京

银行及上海农商银行为诺安汇鑫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银行”）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商银行”）签署的基

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北京银行、上海农商银行为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简称“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２０

”）的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投资者可在北京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汇鑫

保本混合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

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汇鑫保本混合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海

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汇鑫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６

，或前往北京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２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或前往上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３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不超过

１６

亿元公

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４

号文核准，本次债

券分期发行，本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８

亿元。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

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７．３０％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

开发行（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９４

”，简称“

１２

亿利

０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上的《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４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２０１２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第一期） 发行公

告》，

２０１２

年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２５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１０％

， 即人民

币

２．５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２．５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０％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９０％

， 即人民

币

２２．５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２２．５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０％

。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８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００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６％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６９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即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４％

。

为便于

Ａ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参加人员：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

成员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人

员。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

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发行人：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１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

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

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就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路演网站： 中小企业路演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

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

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

１３ ６３ ２３

末

“

３

”

位数

�

６２１ １２１ ８２５

末

“

４

”

位数

�

９２５２ ４２５２

末

“

５

”

位数

�

３９４１１

末

“

６

”

位数

�

７２２５１９ ９２２５１９ １２２５１９ ３２２５１９ ５２２５１９ ９５０８００

末

“

７

”

位数

�

１００９７４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

３７

，

８４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补充风险提示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实施。 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工作、进一步充分揭示风险、充分保护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监管要求，现就本次发行新股的投资风险做出补充提示：

１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的风险，切实

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

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２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

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须

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根据《证券

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３

、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

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提醒投资者注意：整个定价过程及定价结果由上述参与

主体自主决定并自担风险。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

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４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证券期货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ｓｉｎｄｅｘ．ｃｏｍ．ｃｎ

）、已经发布的行业滚动

市盈率 （以行业所有上市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收盘后的总市值除以其

２０１０

年第四季度与

２０１１

年前三

季度净利润之和计算得出）、行业静态市盈率（以行业所有上市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收盘后的总市值

除以其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之和计算得出）分别为

２２．６２

倍、

１８．８４

倍。 本次发行市盈率（按照发行价格计算

的发行人总市值

／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４８．３３

倍，较以上两个指标分别

溢价

１１３．４７％

、

１５６．５３％

。

证券期货行业存在较强周期性，盈利波动性较大，且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市盈率与西部证

券公布的市盈率计算统计口径在净利润数据的提取方面有所差别， 导致中证行业市盈率与本次发行市

盈率之间的绝对差异过大： 按照中证指数行业滚动市盈率同口径计算的本次发行价格对应市盈率为

２５．５９

倍，较中证指数行业滚动市盈率溢价

１３．０３％

；按照中证指数静态市盈率同口径计算的本次发行价

格对应市盈率为

１９．３３

倍，较中证指数行业静态市盈率溢价

２．６０％

。 本次发行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

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导致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５

、证券期货行业市盈率水平波动幅度较大，可能会对投资者的投资造成一定风险。 虽然根据调整后

的口径，发行人发行价格对应市盈率较行业平均水平溢价较小，但证券期货行业不同上市公司之间及同

一上市公司不同时点之间的市盈率水平差距较大。 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股票收盘价计算，已经披露

２０１１

年

业绩的

１２

家券商计算的市盈率水平区间为

１１．７３

倍（中信证券）

－２０１．７６

倍（国海证券），市盈率水平差距巨

大；国海证券对应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市盈率分别为

３３．７５

倍及

２０１．７６

倍，年度市盈率水平差异近

５

倍。 发行人

提醒投资者：市盈率指标仅代表过去，未来发行人市盈率水平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提请投资者关注

因市盈率水平变化产生的投资风险。

６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不确定性及较强的周期性变化引致发行人产生盈利波动风险。 若未来证券

市场处于较长时间的不景气周期，则会对发行人的盈利情况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出现发行人上市当

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

５０％

以上的风险。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５３

，

７０８．４１

万元、

２２

，

３２３．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较

２０１０

年下降幅度达到

５８．５０％

。 本次发行存在发行人未来盈利受

周期性影响剧烈波动或大幅下降、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７

、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对发行人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发行人的资产质

量、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

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证券市场普遍存在着较高的预期， 但若某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导致宏观经济出现

持续低迷，各项基于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预期都将变得不具有参考性；此外，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和经济

环境自身的波动性，也会导致证券业发展速度放慢，发行人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可能会因

此受到不利影响。

８

、发行人在经纪、自营、资产管理及投资银行等证券业务存在业务风险，对发行人的营收造成一定

影响。

经纪业务方面，一方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平均佣金费率水平随市场整体情况有所下降，未来随

着竞争环境的变化，发行人经纪业务平均佣金费率水平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另外一方面，随着机构

投资者的不断壮大和投资者投资理念的逐步成熟，换手率可能会有所下降，市场交易量相应降低。 佣金

费率的及市场交易量的降低，使经纪业务收入存在不确定性，发行人面临盈利能力波动风险 。

自营业务方面，由于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强，发行人自营业务仍存在因投资产品本身内含风险、

证券市场异常波动、因证券投资品种选择不当、证券买卖时机把握不准、资产组合不合理等投资决策失

误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理财业务方面，发行人存在因资产管理措施不恰当、风险对冲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对资产管理业务产

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投行业务方面，发行人存在因发行方式、承销承诺、市场判断等因素发生变化对投资银行业务产生

不利影响的风险。

以上业务风险的存在，对发行人的营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９

、发行人存在业务高度集中的风险。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度，发行人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８８．５５％

、

７８．２０％

和

７５．０６％

，其中来自陕西省的经纪业务收入占全部经纪业务收入的比重分

别为

８８．７９％

、

８７．６２％

和

８６．３０％

。 如果发行人在陕西省的经纪业务竞争力出现明显下降，发行人的经营业

绩可能会遭受不利影响。

１０

、发行人存在发行完成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净资产将大幅增加。本

次募集资金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发行人营运资金。 无论自营、投资银行、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还是创新类业务，资金从投入到产生效益都要经过一个合理的周期，并且具体产生效益的情况受到市场、

政策变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募集资金投入后产生收益的大小及周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发行当

年发行人净利润的增长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由于净资产增长而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１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

申购，凡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应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任何怀疑发行

人是纯粹“圈钱”的投资者，应坚决避免参与申购。

本特别风险提示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 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

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

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